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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厂协同处置城市危险废物预处理回转窑设计标准》的公告

现发布中国冶金建设协会团体标准《钢铁厂协同处置城市危险废物预处理回转窑设计标准》，编号为T/CMCAxxxx-2022，自2022年xx月xx日起实施。本标准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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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中国冶金建设协会《关于印发2020年上半年工程建设协会标准制订计划的通知》（冶建协[2020]26号）要求，由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完成。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编制组学习了有关国家法律、法规及标准，开展了深入的调查和试验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共九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焚烧工程总体设计，接收、分析鉴别和贮存，焚烧处置系统，辅助设施，节能与环境保护、消防、职业卫生与劳动安全。
本标准由中国冶金建设协会负责管理，由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节庆路7号；邮编：4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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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2877427]1 总则
1.0.1 为规范钢铁厂协同处置城市危险废物预处理回转窑工程设计，实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节能环保，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钢铁厂协同处置城市危险废物预处理回转窑工程设计。
1.0.3钢铁厂协同处置城市危险废物预处理回转窑工程的设计工作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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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2877428]2 术语
2.0.1城市危险废物municipal hazadous waste
城市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规定，具有毒性、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或者感染性一种或者几种危险特性，或不排除具有危险特性，可能对环境或者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需要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的固体或液体废物。
2.0.2  焚烧incineration
危险废物在高温条件下发生燃烧等反应，实现无害化和减量化的过程。
2.0.3焚烧设施 incineration facility
以焚烧方式处置危险废物，达到减少数量、缩小体积、消除其危险特性目的的装置，包括进料装置、焚烧炉、烟气净化装置和控制系统等。
2.0.4球团 pellitizing process
指铁矿粉等含铁原料加入适量水分和粘结剂制成粘度均匀、具有足够强度的生球，经干燥、预热后在氧化气氛中焙烧制成球团矿的过程。
2.0.5烟气净化系统flue gas purification system
处理危险废物焚烧工艺烟气的主系统，包括烟气脱硫脱硝系统、除尘系统和烟风系统等。
[bookmark: _Toc324751822][bookmark: _Toc301429573][bookmark: _Toc289243432][bookmark: _Toc289433270][bookmark: _Toc304821880][bookmark: _Toc305076434][bookmark: _Toc305074564]2.0.6 1 h均值 1-hour average value
任何1 h污染物浓度的算术平均值；或在1 h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3~4个样品测试值的算术平均值。
2.0.7 24 h均值 24-hour average value
连续24 h内的1 h均值的算术平均值。
2.0.8过剩空气系数 excess air coefficient
以固废或燃料完全燃烧所需要的空气量计为理论空气量，实际空气量与理论空气量的比值。
2.0.9焚烧温度incineration temperature
指物料在炉膛内燃烧的主燃区温度。
2.0.10活性炭法烟气净化工艺 flue gas purification process using activated carbon
以具有吸附与催化能力的柱状煤基活性炭为主要吸附材料，具备吸附、再生、输送、副产物资源化利用等主要系统的烟气净化工艺。
2.0.11二级负荷second order load
指中断供电将造成较大的政治影响和较大的经济损失，造成重要用户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生产。
2.0.12三级负荷third order load
不属于一级和二级负荷的，属于三级负荷。


[bookmark: _Toc92877429]3 基本规定
3.0.1 钢铁厂危险废物焚烧工程设计应具备设计依据和设计基础资料。
3.0.2 钢铁厂危险废物焚烧工程水、电、气和蒸汽等辅助介质宜由钢铁厂主体工艺流程统一提供。危险固废、液废及燃气等主要原料、燃料应设专用储存和计量装置。
3.0.3 钢铁厂危险废物焚烧工程的工艺布置应根据原料预处理、烟气及废水排放要求、副产物协同处置方式等确定，流程应顺畅、紧凑，辅助系统应联合建设，并应根据规划需要预留负荷扩容空间。
3.0.4 钢铁厂危险废物焚烧系统应采用连续工作制，并应在烧结或球团系统正常运行之后再启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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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2877430]4 焚烧工程总体设计
[bookmark: _Toc92877431]4.1 建设规模
4.1.1 钢铁厂危险废物焚烧工程建设规模的确定应以钢铁厂内危险废物的产生量为依据，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考虑以钢铁厂为中心辐射一定半径范围内的钢铁厂外城市危险废物产生量。同时应考虑烧结或球团生产规模、原料品质波动、环保要求和富余能力，最大焚烧规模所产生的焚烧渣产量应不大于烧结可协同处置的数量。
4.1.2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工程建设内容应包括：危险废物进厂分析与接收系统、贮存与输送系统、预处理及进料系统、焚烧系统、余热利用系统、烟气净化系统、残渣处理系统、自动控制及在线监测系统、电气系统，以及燃料供应、压缩空气供应、供配电、给排水、污水处理、消防、通信、暖通空调、机械维修、车辆冲洗等设施，设计时宜利用钢铁厂现有设施。
[bookmark: _Toc92877432]4.2 厂址选择
4.2.1厂区选址应符合当地城乡总体规划和环境卫生专业规划的要求，并应通过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评价。
4.2.2焚烧工程选址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交通便利，并应综合考虑危险废物焚烧工程服务区域的危险废物产生量、运输距离等因素；
2 焚烧工程内危险废物处理设施距离主要居民区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距离不应小于800 米；
3 应具备满足工程建设要求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不应建在受洪水、潮水或内涝威胁的地区；当受条件限制必须建在上述地区时，应具备抵御100 年一遇洪水的防洪、排涝措施；
4应靠近钢铁厂内的烧结厂或球团厂；
5 应有可靠的电力供应；
6 应有可靠的供水水源和污水处理及排放系统。
[bookmark: _Toc92877433]4.3 总图设计
4.3.1钢铁厂危险废物处置工程系统布置应根据危险废物输运过程、焚烧处置工艺流程、烟气净化流程、飞灰及残渣资源化等确定，流程应顺畅、紧凑，利用地形、节约用地，辅助系统应联合建设，并应根据规划需要确定是否预留扩容处置空间。
4.3.2交通线路应顺直通畅，物料流应顺向短捷。
4.3.3 厂区通道设计应满足道路、管线、建筑间距等的布设要求。
4.3.4 罐区卸车场地以及焚烧处理装置的四周应设置初期雨水池和排水沟。
4.3.5在厂区车辆进出口附近应设置洗车设施和地泵房，且应位于汽车主要行驶方向的右侧。
4.3.6焚烧工程周围应设置围墙和防护栅栏。

[bookmark: _Toc92877434]4.4 厂区道路
4.4.1厂区道路应满足运输、消防、安全、检修要求。大型设备和物件场地应满足运输、安装和检修要求。
4.4.2焚烧工程主要道路的行车路面宽度不应小于9m。
4.4.3焚烧工程的厂房外应设消防道路，路面宽度和净空高度不应小于4m，转弯半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
4.4.4在厂区空地及道路两旁宜种植忍冬、臭椿、美青杨、卫矛、刺槐、山桃等树木及花草。


[bookmark: _Toc92877435]5 接收、分析鉴别和贮存
[bookmark: _Toc92877436]5.1 接收与运输
5.1.1 焚烧工程应设进厂危险废物计量设施。
5.1.2 地磅的规格应按运输车最大满载重量的1.7倍设置。
5.1.3 城市危险废物应具有一定的热值，且不得具有传染性、放射性和爆炸性。

[bookmark: _Toc92877437]5.2 分析鉴别
5.2.1焚烧工程应设置分析实验室，并应配备危险废物特性鉴别、锅炉水、污水、烟气和灰渣等检测和分析仪器。
5.2.2化验室所用仪器的规格、数量及化验室的面积应根据焚烧工程的运行参数和规模等条件确定。
5.2.3危险废物属性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高位热值和低位热值；
2 工业分析应包括水分、灰分、挥发分、固定碳等；
3 元素分析应包括铁元素以及氯、汞、钙和铅等有害元素；
4 容重（密度）；
5  pH值。
5.2.4危险废物检测记录应包括试样编号、测定条件、检测仪器和试剂、检测项目、检测结果、操作人员及检测日期等。

[bookmark: _Toc92877438]5.3 贮存
5.3.1危险废物应分类贮存于专用贮存设施内，所有贮存设施内部均应设有污水收集池及通风设施，地面和裙脚应采用坚固、防渗材料。
5.3.2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应设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的专用标志，标志信息应清晰；
2 不相容的危险废物贮存应分开设置，并应设有隔离间隔断；
3 液体危险废物应设置液体罐区，并宜按热值高低分区贮存；
4 存放液体废物的设施应建有围堰，围堰容积应大于设施内最大容器的容积；
5 设施内应设有泄漏液体收集装置、气体导出口和气体净化装置；
6 应设置安全照明和观察窗口，并应设有应急防护设施；
7 应设有隔离设施、报警装置和防风、防晒、防雨设施及必备的消防设施；
8 墙面、棚面材料应具备防吸附特性，存放装载液体、半固体危险废物容器处场地应进行防腐蚀设计；
9 库房应设置备用通风系统和电视监视装置；
10 贮存设施容量的设计应考虑工艺运行要求和废物配伍焚烧的要求，贮存量宜满足不少于15d的运行要求。
5.3.3危险废物贮存容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贮存容器应具有耐腐蚀、耐压、密封特性，且不得与所贮存的危险废物发生反应。贮存容器应具有明显标志。
2 贮存液体危险废物的容器开孔直径不应超过70毫米，并应设置放气孔。
[bookmark: _GoBack]


[bookmark: _Toc92877439]6 焚烧处置系统
[bookmark: _Toc92877440]6.1 一般要求
6.1.1焚烧炉型的选择应根据需处理的危险废物组成、当地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变化趋势确定，并宜留有一定的机动性和适度发展余地。
6.1.2工艺路线应根据危险废物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确定，焚烧主体设备选择应兼顾通用性、广泛性、稳定性。

[bookmark: _Toc92877441]6.2 预处理及进料系统
6.2.1固体危险废物预处理工艺应包括破碎、混合、包装、分拣，液体危险废物预处理工艺应包括多级过滤、酸碱度和热值的混匀调质。
6.2.2进料系统应根据物料的相容性进行设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合后会剧烈放热、释放气体、爆炸的物料不应同时进料或混合。
2 酸性和碱性物料入炉应预先混合。
6.2.3进料口附近应设置固体废物暂存坑，并应做好防腐、除臭措施，坑底应设置排液孔。
6.2.4危险废物的进料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经破碎后尺寸合格的固体危险废物应通过行车抓斗送入回转窑进料口，并应通过液压推杆或进料溜槽送入回转窑；粉状的固体废物宜采用包装袋包装，并应经过垂直斗提机送至进料平台后通过液压推杆送入回转窑；
2 液体危险废物应采用直接喂料泵输送，且应由废液喷枪上料，其中热值大于2000kcal/kg的高热值液体危险废物应从二燃室送入，热值低于2000kcal/kg的低热值液体危险废物应从回转窑窑头送入。
3 膏状体物料宜通过沉淀、固化、混入熟石灰、干木屑后作为固体物料上料，也可通过柱塞泵和喷枪送入回转窑。
6.2.5进料抓斗、进料斗和液体泵送管道应设置计量装置。进料量应根据入炉的热负荷和污染负荷进行确定。
[bookmark: _Toc92877442]6.3 焚烧系统
6.3.1危险废物焚烧系统应包括回转窑和二燃室。
6.3.2回转窑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尺寸应根据危险废物处置规模、运行工况确定；
2 应为均热窑，长径比宜为3:1~5:1；
3 烟气与物料行进方向应一致；
4 窑头应设置进料口、燃烧器、喷枪和一次风入口，窑尾应设置出渣机。
6.3.3固体物料在回转窑中的运行时间不应少于30min，一次风风量应控制窑内燃烧过剩空气系数为0.7~1.3，物料在回转窑内填充率应为10%~15%。
6.3.4回转窑内焚烧温度应根据所处置危险废物含铁量进行调整，回转窑焚烧温度调整规则应满足表6.3.4要求。
表6.3.4 回转窑焚烧温度调整规则
	序号
	固废含铁量
	焚烧温度

	1
	≥50%
	550℃~650℃

	2
	25%~50%
	650℃~750℃

	3
	5%~25%
	750℃~850℃

	4
	＜5%
	850℃~950℃


6.3.5二燃室入口应与回转窑尾端相连。二燃室应设有燃烧器、液体危险废物喷枪、二次风喷口。对含氮量高的危险废物焚烧应采用低氮燃烧器。
6.3.6二燃室顶部应设置紧急自动排放阀，并宜配备手动开启功能。
6.3.7二燃室的燃烧温度不应低于1100℃，烟气在二燃室中高温区停留时间不应小于2s，二燃室内过剩空气系数应为1.2~1.6，二燃室内流场应处于强湍流状态。
6.3.8液态废物处置应配置废液输送泵、控制阀组及输送管道，液态进料的流量应能远程调节，并应具有手动调节功能。
6.3.9空压机宜采用一用一备，应设置鼓风零气耗吸附式干燥机。

[bookmark: _Toc92877443]6.4 余热利用系统
6.4.1余热利用系统应包括余热锅炉、纯水泵、锅炉给水泵、除氧器、加药设备、汽水取样系统、分汽缸等。
6.4.2余热锅炉规模选型应根据焚烧工程烟气量和余热利用温度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烟气急冷塔和干式除酸工艺时，烟气出口温度不应低于530℃；
2采用活性炭法烟气净化工艺时，烟气出口温度不应低于200℃。
6.4.3余热锅炉宜采用膜式水冷壁锅炉，并应配备周期性清灰设施。
6.4.4锅炉汽包蒸汽压力应满足各用汽点的需求，且不宜小于1.0MPa，并应根据厂区需求确定是否需要过热。
6.4.5 锅炉汽包蒸汽应经过分汽缸送至焚烧工程用汽设施，分汽缸和汽包应设置安全阀和排汽口，排汽处宜装有消音器。
6.4.5余热锅炉上应设置尿素泵接口。
[bookmark: _Toc92877444]6.5 烟气净化系统
6.5.1烟气净化系统宜单独设置，现有烧结或球团烟气净化系统有富余处理能力时可并入协同净化。
6.5.2 烟气净化工艺及设备应根据危险废物特性、组分和焚烧物产生量的变化及其物理、化学性质确定。
6.5.3烟气净化系统反应器内的烟气停留时间应确保烟气与药剂充分反应，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湿法净化工艺应包括骤冷洗涤器和吸收塔（填料塔、筛板塔）等处理单元，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配备废水处理设施； 
2）应在脱酸塔出口增设除雾器。
2 半干法净化工艺应包括半干式洗气塔、喷枪系统等处理单元，且反应器出口的烟气温度应为160℃~200℃。
3 干法净化工艺应包括干式洗气塔或干粉投加装置、布袋除尘器等处理单元，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收集的飞灰、反应物以及未反应物应进行循环处理； 
2） 反应器出口的烟气温度不应低于150℃。
4 半干法净化工艺/干法净化工艺与活性炭法烟气净化耦合工艺应符合下列要求：
1）活性炭法烟气净化工艺的烟气设计空速不宜大于500 h-1； 
2） 收集的飞灰、反应物以及未反应物应进行循环处理； 
3） 活性炭法烟气净化入口的烟气温度应在 130℃-150℃之间，并应在入口设置喷加氨气装置。
6.5.4 烟气净化装置应采取防腐蚀、防磨损和防止飞灰阻塞的措施。
6.5.5 氯化氢、氟化氢和二氧化硫等酸性污染物应根据净化工艺选用中和剂在反应器内进行中和反应，中和剂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湿法净化工艺宜选择氢氧化钠溶液；
2 半干法净化工艺宜选择含水率低于5%的氢氧化钙溶液；
3 干法净化工艺应选择干燥的粉状氢氧化钙或者碳酸氢钠。
6.5.6 除尘设备的选择应根据下列因素确定：
1 烟气特性：温度、流量和飞灰粒度分布；
2 除尘器的适用范围和分级效率；
3 除尘器同其他净化设备的协同作用或反向作用的影响。
6.5.7 烟气净化系统的除尘设备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选用袋式除尘器，袋式除尘器滤袋材质应选择PTFE+PTFE覆膜形式，袋笼应选择不锈钢、碳钢涂硅材质；
2  湿式除尘装置应配备完整的废水处理设施。
6.5.8 当烟气净化系统无活性炭法耦合工艺时，应设置急冷装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烟气温度应在1s内降至200℃以下；
2 干式反应器和袋式除尘器之间应设置活性炭粉末或多孔性吸附剂喷入孔；
3 宜在布袋除尘器后设置活性炭或多孔性吸附剂吸收塔（床）。 
6.5.9对含氮量较高的危险废物焚烧烟气，宜采用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或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进行净化。
6.5.10 引风机应采用变频调速装置。
6.5.11钢厂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应符合表6.5.11 的要求。
表6.5.11 钢厂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
	取值时间

	1
	颗粒物
	30
	1 h均值

	
	
	20
	24 h均值或日均值

	2
	一氧化碳（CO）
	100
	1 h均值

	
	
	80
	24 h均值或日均值

	3
	氮氧化物（NOx）
	300
	1 h均值

	
	
	250
	24 h均值或日均值

	4
	二氧化硫（SO2）
	100
	1 h均值

	
	
	80
	24 h均值或日均值

	5
	氟化氢（HF）
	4.0
	1 h均值

	
	
	2.0
	24 h均值或日均值

	6
	氯化氢（HCl）
	60
	1 h均值

	
	
	50
	24 h均值或日均值

	7
	汞及其化合物（以Hg计）
	0.05
	测定均值

	8
	铊及其化合物（以Tl计）
	0.05
	测定均值

	9
	镉及其化合物（以Cd计）
	0.05
	测定均值

	10
	铅及其化合物（以Pb计）
	0.5
	测定均值

	11
	砷及其化合物（以As计）
	0.5
	测定均值

	12
	铬及其化合物（以Cr计）
	0.5
	测定均值

	13
	锡、锑、铜、锰、镍、钴及其化合物（以Sn+Sb+Cu+Mn+Ni+Co计）
	2.0
	测定均值

	14
	二噁英类（ngTEQ/Nm3）
	0.5
	测定均值


注：表中污染物限值为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
6.5.12焚烧炉烟囱高度应符合表6.5.12的规定，且不应小于烟囱周围200m半径范围内最高建筑物高度以上5m。
表6.5.12 焚烧炉烟囱高度
	焚烧处理能力（kg/h）
	烟囱最低允许高度（m）

	≤300
	25

	300~2000
	35

	2000~2500
	45

	≥2500
	50


6.5.13烟囱应设置永久性采样孔，采样孔内径不应小于80mm，并应采用盖板、管堵或管帽封闭。
[bookmark: _Toc92877445]6.6 残渣飞灰处理系统
6.6.1回转窑应配备连续式出渣系统，转运的炉渣温度不应高于80℃。
6.6.2 钢铁厂危险废物焚烧残渣的出渣方式应采用干式出渣。
6.6.3进入烧结或球团协同处置的焚烧残渣宜符合下列要求：
1 水分宜小于8.0%；
2 挥发分宜小于5.0%；
3有害重金属元素含量宜小于1.0%；
4 含铁量不宜小于40.0%。
6.6.4不满足烧结或球团进料要求的焚烧残渣可进行预处理后再掺入烧结或球团处置，也可经固化处理后进入安全填埋程序。


[bookmark: _Toc92877447]7 辅助设施
[bookmark: _Toc92877448]7.1 电气系统
7.1.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用电、消防设备用电应为二级负荷。应急照明应为二级负荷，并应自带应急电池，自放电时间不应小于90 min。其他负荷应为三级负荷。PLC柜、扩展站、控制电脑、监控系统应由UPS电源供电，供电时间不应小于30 min。
7.1.2 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配电装置的电压互感器可采用按母线配置方式或按回路配置方式；电气系统应采用过电压保护和合格的接地。
7.1.3危险废物储存车间、预处理车间、焚烧车间等场所应设置应急照明；煤气区域的照明、仪表等均应采用防爆设计。

[bookmark: _Toc92877449]7.2 自动控制及在线监测系统
7.2.1在线监测系统应包括烟气、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的在线监测。
7.2.2烟气在线监测应包括颗粒物、氧含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含水率、流量、排烟温度及压力、二燃室温度。
7.2.3余热锅炉出口O2的含量应控制在6%~10%。
7.2.4 监测系统并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网，并应设定报警值。


[bookmark: _Toc92877450]7.3 给水和排水
7.3.1 焚烧处置设施用水宜由由钢铁厂现有设施提供。
7.3.2消防给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和《钢铁冶金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 50414的有关规定。
7.3.3生产用水的水压不应小于0.2MPa。
7.3.4锅炉排污、循环水系统的排污可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工艺；地坪清扫水、洗车废水和烟气净化系统排水应收集、处理后排放或回用于生产工艺。
7.3.5生活用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有关规定，管道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的有关规定。
7.3.7设备冷却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50050的相关规定，并应循环利用。
7.3.9锅炉用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锅炉水质》GB/T 1576的相关规定。
7.3.10生产区应设置事故收集池和初期雨水收集池，并应设置处理设施处置达标排放或回用。
7.3.11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铁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GB 13456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92877451]7.4 采暖通风与空调
7.4.1采暖与通风设计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厂房宜按5℃设置值班供暖，供暖设备宜采用散热器；
2 散热器宜易清扫并应具有防腐性能；
3 有余热余湿散发无恶臭的厂房宜采用自然通风方式；
4 有恶臭散发的场所应设置机械排风装置，排风口应均匀布置，排风系统应配置除臭设施；
    5 除臭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的有关规定。
7.4.2 对市内温度有要求的房间应设置空调，空调系统能力计算应根据房间容积、气候条件、建筑材料、设备发热量等因素确定。

[bookmark: _Toc92877452]7.5 建筑与结构
7.5.1焚烧厂区建筑的造型应简洁、新颖，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7.5.2厂房平面布置和空间布局应满足工艺设备布置要求，应做到采光良好、自然通风，柱距宜统一。
7.5.3厂房的围护结构应满足基本热工性能和使用要求。
7.5.4厂房的防腐、防渗和消防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定。
7.5.5危废池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应进行抗浮验算；危废池不宜设置变形缝。
7.5.6 危废抓斗起重机的吊车梁应按重级工作制设计。
7.5.7回转窑基础地基反力不宜出现拉应力。
[bookmark: _Toc92877453]7.6 电信
7.6.1电信设施应包括行政调度电话系统、无线对讲系统，工业电视系统，火灾自动报警装置。
7.6.2烟囱、罐区、废料坑、行车、固体废物进料斗、窑头、出渣机、直接喂料泵、余热锅炉汽包、除氧器、暂存库、风机区域、给水间、人流物流出入口应设置工业电视摄像点。
7.6.3控制室、配电室、废料坑、暂存库、罐区等处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bookmark: _Toc92877454]8 节能与环境保护
[bookmark: _Toc92877455]8.1 节能
8.1.1焚烧工程设计应采用先进节能的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宜建立全厂智能协同管控中心，并宜实现从能源数据采集、过程监控-能源介质消耗分析-能源全流程的回收利用、协同平衡、信息化综合管理。
8.1.2生产工艺、工艺参数、设备选型应节能和高效；大于150℃的废气余热宜全部回收利用。
8.1.3节能设计应采取减少散热损失和漏风措施。
8.1.4大于250kW的电机应采用高压供电和低损耗型变压器。焚烧工程应采用先进的自动化生产和管理系统。
8.1.5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漏料、粉尘、残渣、余热等应利用。

[bookmark: _Toc92877456]8.2 环境保护
8.2.1 环境保护设计应包括废气控制、污水处理、噪声治理及固体废物处置，排放控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要求。
8.2.2 废气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贮存废气应采取净化设施；
2 挥发性有机物的贮存、运输、预处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中的有关规定；
3 焚烧烟气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 中的有关规定。
8.2.3 污水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生活和生产污水、废水应处理后综合回用；
2 地坪不应采用水冲洗，应采用洒水清扫方式。
8.2.4 噪声治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用低噪声工艺和低噪声设备；
2 对高噪声设备应采取消声、隔声、减振等措施，噪声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的有关规定。
8.2.5 固体废物处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焚烧残余物及其他固体废物，应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和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等进行属性判定，其贮存和利用处置应按照相应处置标准执行；
2 其他固体废物宜采用厂内设施协同资源化处置。
8.2.6 环境保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bookmark: _Toc92877457]9 劳动安全、职业卫生与消防
[bookmark: _Toc92877458]9.1 一般规定
9.1.1钢铁厂危险废物焚烧工程设计应包括劳动安全、职业卫生与消防，并应在初步设计时单独成篇，其内容应满足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和编制要求。
9.1.2劳动安全、职业卫生与消防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bookmark: _Toc92877459]9.2 劳动安全职业与卫生
9.2.1 焚烧工程设计应采用抗震、防火、防爆、防雷电、防洪设施。燃气应有自动切断保护措施，燃烧装置应有防止回火和熄火保护装置并设置固定式及便携式监测装置。
9.2.2 焚烧工程设计应有设备安全运转与事故防范措施。
9.2.3 焚烧工程设计应有电气安全设施与安全照明设施。
9.2.4 焚烧工程设计应有防止人员伤害与保障人身安全设施。
9.2.5 设备、管道及附件经保温后外表面温度应不高于60℃。
9.2.6 焚烧工程应采用有利于职业病防治和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措施。
9.2.7 厂内应设置必要的更衣、沐浴、厕所等生活卫生设施。

9.3 消防
9.3.1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和《钢铁冶金企业防火设计标准》GB 50414的有关规定。
9.3.2 消防系统应包括室内外消防给水、火灾监测与自动报警系统。
9.3.3 厂区及电气室应设置消防监控装置。






本设计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50050
《钢铁冶金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 50414
《工业锅炉水质》GB/T 157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
《钢铁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GB 13456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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